
清潔外窗安全提示 

 

勞工處公布，由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，外籍家庭傭工（外

傭）的標準僱傭合約將會加入一項清潔外窗的新條款，保

障外傭的職業安全。新增的條款將訂明，當僱主要求傭工

清潔窗戶向外的一面（外窗），而該窗戶並非位處地面、

毗鄰可合理地供傭工安全工作的露台或走廊，則必須符合

以下安全措施方可進行清潔外窗：  

 

一、  被清潔的窗戶須已安裝窗花，而該窗花須鎖上或被

固定，以防止窗花被開啟；以及  

二、  傭工除了手臂外，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。  

 

為保障「樂活助理」的職業安全，「樂活一站」會參考上

述安排，並建議僱主及「樂活助理」留意以下清潔外窗安

全提示：  

 

 請確保窗花已鎖上或被固定，以防止窗花被開啟；  

 「樂活助理」除手臂外，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；

及  

 如需清潔的窗戶沒有安裝窗花，或窗花並未鎖上或被固

定，「樂活助理」在考慮受聘時，需留意相關風險。  


